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備註

1 林詩穎 工務課 馮威嘉 106.06.05 14

2 林詩穎 工務課 馮威嘉 106.06.08 14

106年度頭城鄉鎮市公所處理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第2季）

序
號

代表姓
名

辦理天數
(公文限
辦天數)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
提臨時動議案「有
關福德坑溪中下游
段之疏濬改善」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 ，請查照
。

106.05.25 
636

一、106.6.03頭鎮工字第1060006655號函請宜

蘭縣政府研議辦理。二、106.6.12頭鎮工字第

1060007330號宜蘭縣政府函復：「旨案提及河

道切近堤防及消波塊露出等問題，本府均定期

辦理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經查福德坑溪吉祥

橋至福興橋河段堤防結構，目前無安全疑慮」

。

編號 : 1- 15案
，為第20屆第5次
定期大會(106年5
月4日至106年5月

15日)

本會林代表詩穎所
提臨時動議案「有
關福德坑圳農路部
份水溝蓋塌陷與損
毀之相關修繕」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6.05.25 
 637

106.10.5頭鎮工字第1060013177號函復：「查
臺灣宜蘭農田水利會辦理「福德坑圳幹線二主
給更新改善工程」，部分土地尚未取得同意，
前所允諾格柵板更新，俟取得同意後再行施做
，未改善前溝蓋維護屬本所權責，為維民眾通
行安全，本所將儘速派員修復。」



3 楊碧村 行政室 高秀芬 106.06.02 14

4 楊碧村 工務課 沈明永 106.06.07 14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鎮公所於地下室停
車場劃設足夠機車
停車格，請標記員
工機車車牌，以改
善目前員工機車無
處停放情形」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106.05.25 
 638

本所業於106年6月l日頭鎮行字第1060006654
號函覆：「1.查本所地下室室內停車場目前實
際可供員工停放之機車停車格計48格，經實地
瞭解每日員工實際停放機車數量約45部(含公
所、代表會、戶政事務所及中元祭典協會)，
空間尚符現況需求，合先敘明。2.另有關機車
停車格標記員工車號乙節，因地下室停車屬內
部空間，目前尚無外車佔用疑慮，為靈活運用
停車空間及避免衍生車位分配及誤佔車位等使
用爭議問題，目前暫緩採納辦理。3.有關建議
地下層戶外汽車停放處加設遮雨棚，一併改善
員工車輛日曝雨淋的情形乙節，本案涉及建管
法規及本所建築物本體整體外觀改變，歉難辦
理。」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鎮公所轉請公路局
四區工程處儘速解
決下新興段
969.970.971.972等
地號農地，因興辦
公共工程而致低於
路面，無法使用之
農田」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6.05.25 
639

106.6.7以頭鎮工字第1060006649號函請公路
局第四區工程處及頭城工務段卓處辦理。



5 楊碧村 農經課 林文屏 106.06.06 6

6 楊碧村 行政室 吳佩純 106.06.03 6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鎮公所於吉祥橋南
側空地設置涼亭，
以提供附近民眾休
憩的好處所，並為
旅客增加暫歇及觀
光的據點」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6.05.25 
 640

本案經查吉祥路南側空地，為河川區水利用地
行水區範圍內，該用地依法並未容許設置涼亭
，爰本案歉難辦理。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鎮公所調整或增加
頭城—石城9:30抵
達頭城鎮公所的免
費接駁專車，以改
善該班次幾乎擠暴
窘狀」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6.05.25 
 641

本所業於106.6.2頭鎮行字第1060006657號函
覆：「1.本鎮計有2輛接駁專車，分別為山線
（座位21位、站位7位）與海線（座位21位、
站位10位），每日車班各上午3班、下午1班（
周日及大年初一、初二停駛），山線由頂埔池
府王爺廟發車行經191線、台2庚線及宜3線、
頭城市區、烏石港至港口社區活動中心後折返
，主要載運大洋地區鎮民來往市區；海線由頂
埔池府王爺發車行經191線、台2庚線、頭城市
區、台二線（濱海公路）至石城後往返，主要
載運沿海地區鎮民來往市區，合先敘明。2.經
交通運輸評估，本所二線接駁公車上午班次滿
檔，無法再增加班次，疏運9:30頭城鎮公所站
乘客，民眾可妥善利用其他大眾運輸系統，如
9:50國光客運（1737）及9:49台鐵（車次
4137），因此謹請貴會協助多加宣導。」



7 楊碧村 社會課 陳有泰 106.06.06 6

8 游錫財 社會課 陳有泰 本案業已調整田徑場東北側夜間照明。 106.06.06 6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鎮公所比照宜蘭縣
體育場游泳池收費
標準，65歲以上長
者及殘障人士均得
免費入場，本鎮倘
有困難，亦應修正
為75歲以上長者免
費，以鼓勵長者從
事合宜的體能活動
」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106.05.25 
   642

106年6月6日頭鎮社字第1060007190號函復，
本所訂定「鎮立體育館自治條例」，參照老人
福利法第25條規定，予以65歲以上長者半價優
惠，再者本鎮游泳池為委外(佬儂企業社)經營
合約仍在存續期間(105年5月1日至108年4月30
日)，現行雙方應依約履行為宜。為鼓勵長者
從事適宜休閒活動，而給予免費優待，本所將
參酌其他鄉鎮游泳池營運優惠措施，於下次招
標前檢討研議本鎮游泳池票價收費標準。

本會游代表錫財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鎮公所評估延長公
有田徑場夜間照明
時間，以利晨跑民
眾活動之所需」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6.05.25 
643



9 游錫財 農經課 林文屏 106.05.31 6

10 林連生 清潔隊 黃博群 106.05.31 6

本會游代表錫財所
提臨時動議案「有
關鎮公所北側(即民
政課前)老榕樹移植
問題」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6.05.25 
644

查本案老樹為原頭城國中校園內老榕樹，為縣
府登冊列管的珍貴老樹，同時乘載許多頭城國
中校友的青澀記憶，可謂本鎮最為珍貴老樹之
一。因此執行此樹移植，本所必須慎重其事，
去年貴會游錫財代表提出遷移建議之後，本所
曾請相關專業業者提報完整移植計畫，惟其規
劃可執行移植的位置未盡妥適，且無法保證
100%存活，為萬全起見，在未有更妥適方案之
前，本所未便冒然執行老樹移植作業，尚祈貴
會諒察。

本會林代表連生所
提臨時動議案「本
鎮城北里西三巷內
多條水溝長久以來
從未見清理消毒，
造成排水問題與蚊
蟲孳生，嚴重影響
當地民眾居使用及
環境衛生」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6.05.25 
645

106年6月5日頭鎮清字第1060007051號函復在
案，本所每年度定期實施排水溝清理及防疫消

毒工作。



11 林連生 工務課 馮威嘉 106.06.01 14

12 甘錫賢 工務課 沈明永 106.06.13 14

本會林代表連生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鎮公所儘速解決大
坑路197巷2號宅前
數公尺處，鎮公所
施設的排水溝遭不
明人士以混凝土加
封，阻絕排水，致
使該排水溝功能盡
失」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6.05.25 
646

106.6.1頭鎮工字第1060006648號函復：「本
所業通知限期改善排除」，106.7.10頭鎮工字
第1060007996號再次函復：「第二次限期改善
排除」。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
提臨時動議案「本
鎮吉祥路平交道旁
新興路巷弄路段狹
小，道路年久失修
、路面斑駁不堪，
建請 貴所辦理會勘
研議重新舖整柏油
路面」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6.05.25 
647

106.6.12頭鎮工字第1060006656號函復：「本
所同意先行錄案辦理，視道路挖案件路面代辦
工程費收入情形，或俟年度經費補助到位後辦
理，其中新興路至將軍廟破損較為嚴重路段，
預定今年10月底辦理上網招標作業」。



13 甘錫賢 農經課 林文屏 本案先行錄案辦理。 106.06.03 6

14 甘錫賢 工務課 吳佳憓 106.06.14 14

15 甘錫賢 工務課 馮威嘉 106.06.01 14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
提臨時動議案「本
鎮福德坑溪吉祥橋
上游兩側地形景觀
相當優美，適合進
行環境綠美化工作
，建請貴所提報計
畫爭取經費辦理」
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6.05.25 
648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
提臨時動議案「本
鎮拔雅工業區，未
開闢計畫道路眾多
，影響地方發展及
民眾權益甚大，建
請貴所積極辦理計
畫道路開闢」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查照。

106.05.25 
649

106.6.13頭鎮工字第1060006626號函復：「1.
查頭城工業區細部計畫係於民國73年由宜蘭縣
政府完成擬定並公告實施，迄今未曾辦理通盤
檢討，致影響公共設施未依計畫完成開發。2.
為解決工業區懸宕多年未獲解決的課題，本所
擬先予透過頭城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時，
將工業區土地使用轉型併予纳入重新檢討，以
符當地發展需求，並做為後續細部計畫檢討之
上位依據」。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
提臨時動議案「本
鎮福德坑溪吉祥橋
至福興橋間北側堤
防尚未完整連結，
嚴重影響河川防汛
功能，建請貴所積
極爭取施設」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
案通過，請 查照。

106.05.25 
650

一、106.6.1頭鎮工字第1060006652號函，函
請宜蘭縣政府研議辦理。二、106.6.22頭鎮工
字第1060007744號函，函轉縣府會勘紀錄，結
論：「所提建議縣府納入福德溪及金面溪治理
初步規劃案檢討，開口堤處本府先行施作過水
路面連接，以利通行。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備註

1 工務課 劉厚漢 本案業已施設完竣，刻正使用中。 106.06.12 14 無 0

2 楊碧村 民政課 謝佳樺 106.06.07 14 無 0

106年度頭城鄉鎮市公所處理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第2季）

序
號

代表姓
名

辦理天數
(公文限
辦天數)

有、
無逾
限

逾限
天數

柳萬順
(主席)

本會柳代表萬順所
提臨時動議案「建
請鎮公所於竹安里
十三股抽水站往南
約250公尺處施設路
燈乙盞」乙案，經
本會議決照原案通
過，請查照。

106.05.25 
  652

編號 : 1- 
10案，為第
20屆第12次
臨時會(106
年5月16日
至106年5月

18日)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鎮公所將百合陵園
納骨堂中部份，久
未售出、乏人問津
的骨灰櫃及骨骸櫃
塔位，以較低的規
費售出，增加鎮庫
加入」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6.05.25 
  653

本案106年6月8日頭鎮民字第1060007310號函
函復在案。



3 楊碧村 行政室 吳佩純 106.06.03 6 無 0

4 社會課 林容瑩 106.06.06 14 無 0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重新規劃鎮內免費
公車系統，以達成
「村村通、村村行
」為目標』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6.05.25 
  654

本所業於106年6月2日頭鎮行字第1060006670
號函覆：「本鎮山、海線接駁專車上午班次皆
已滿檔，如要局部增加行駛大坑里，須評估其
路線、距離與時間，是否合宜，因此本案先行
錄案，俟邀請公車業者研商討論後再議。」；
又於106年9月l日頭鎮行字第1060011586號函
覆：「本所將於106年10月1日山線、海線新增
行駛大坑里，增加「大坑中興宮站」及「大坑
協天宮站」2站。」

柳萬順
(主席)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
提臨時動議案『為
鼓勵年輕夫婦生育
，請鎮公所擬訂「
幼兒培育計劃」，
包含生育補助、托
兒照護、免學費等
全方位的友善措施
，以減輕年輕夫婦
的經濟負擔，使其
更有時間陪伴幼兒
，發展優質的育兒
環境』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6.05.25 
  655

106年6月5日頭鎮社字第1060006666號函復，
本縣各鄉鎮生育津貼，本鎮已為全縣最優惠，
另為滿足幼兒教育需求，經評估園所現有空間
及視新生報名情形，已朝增班方向研議。



5 楊碧村 工務課 沈明永 106.06.16 14 無 0

6 林連生 工務課 馮威嘉 106.06.16 14 無 0

本會楊代表碧村所
提臨時動議案「請
鎮公所儘速於金面
里北宜路1段396號
迄濟安宮間，重新
舖設柏油路面，以
改善道路崎嶇不平
的現況，保障人車
安全」乙案，經本
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6.05.25 
  656

本案預定10月底辦理上網招標作業，再以局部
澆置PC方式修復辦理。

本會林代表連生所
提臨時動議案「港
口里港口路37之1號
前整條道路缺乏排
水溝渠，造成雨天
積水嚴重，建請 貴
所迅速辦理改善」
乙案，經本會議決
照原案通過，請查
照。

106.05.25 
  657

106.6.16頭鎮工字第1060006668號函復：「本
所將增設道路側溝進行改善，並於106年6月完
工。」



7 林連生 工務課 劉厚漢 本案縣府已修復完竣，刻正使用中。 106.05.31 14 無 0

8 甘錫賢 工務課 沈明永 106.06.12 14 無 0

本會林代表連生所
提臨時動議案「本
鎮港墘路與大武路
周邊路燈一年多來
都未開啟使用，造
成周邊路段均未照
明，嚴重影響當地
民眾及道路使用安
全」乙案，經本會
議決照原案通過，
請查照。

106.05.25 
  658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
提臨時動議案「本
鎮吉祥橋北端橋頭
南側土丘於改建工
程時，縣府曾表示
將配合路線徵收使
用，惟目前縣府尚
未徵收影響鎮民權
益，建請 貴所積極
協助完成徵收」乙
案，經本會議決照
原案通過，請查照
。

106.05.25 
  659

一、106.6.12頭鎮工字第1060006660號函，函
請宜蘭縣政府採納辦理。二、106.6.29頭鎮工
字第106008139號函復：「查宜蘭縣政府辦理
宜3線吉祥橋改建工程，僅於原橋址進行改建
，爰該府建請本所視需求逕依權責辦理，惟考
量改建工程完成通車後，尚無影響行車視線造
成遮蔽，危及交通安全情事，本所後續將視通
行需求，衡酌整體財政狀況後，再行研議辦理
」。



9 甘錫賢 清潔隊 方政彥 106.06.01 14 無 0

10 甘錫賢 工務課 沈明永 106.06.07 6 有 12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
提臨時動議案「本
鎮鎮民如遇婚喪喜
慶辦理完畢後，垃
圾集中後常未能即
時清除，建請貴所
於當日協助即時清
運，以維環境衛生
」乙案，經本會議
決照原案通過，請
查照。

106.05.25 
  660

一、本案業於106年6月12日頭鎮清字第
1060007447號函函復在案。二、本所為服務民
眾，於婚喪喜慶廢棄物之處理方式，於平日得
以預約登記或利用夜間垃圾車清運時配合處理
收運，相關收運方式詳載於本所便民服務手冊
及本所網站。

本會甘代表錫賢所
提臨時動議案「本
鎮頭濱路與烏一道
路交叉路口分隔島
植栽樹苗太過矮小
不易生長，建請貴
所種植高於60公分
樹苗，以利有效綠
化分隔島」乙案，
經本會議決照原案
通過，請查照。

106.05.25 
  661

有關貴會建請於頭濱一段與烏一號道路交叉路
口分隔島，種植高於60公分植栽苗木乙案，本
所先行錄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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